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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交港〔2013〕1324 号
 

 
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港口 

危险货物专项安全评价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，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，

广州、珠海、汕头、惠州、东莞、茂名、潮州市港航（口、务）

管理局： 

近年来，通过开展专项治理，我省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水

平不断提高，港口危险货物码头专项安全评价发挥的技术支撑作

用日益明显。为进一步规范我省港口危险货物专项安全评价工作，

根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和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

定》（交通运输部2012年第 9号令），结合我省实际情况，现对港

口危险货物码头专项安全评价有关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，请认真贯

彻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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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从事危险货物作业的港口经营人应当在取得经营资质

后，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评价机构，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条

件每3年进行一次专项安全评价，提出安全评价报告。安全评价

报告的内容应当包括对安全生产隐患的整改方案。 

二、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应当进行专

项安全评价： 

（一）危险货物种类、数量或者装卸、储存方式及其相关设

备、设施等发生重大变更的； 

（二）发生火灾、爆炸或者危险货物泄漏，导致人员死亡，

或者人员重伤和直接经济损失达到较大事故以上的； 

（三）周边环境因素发生重大变化，可能对港口安全生产带

来重大影响的。 

三、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进行专项安全评价，可与港口重大

危险源安全评估合并进行。 

四、安全评价机构对完成的评价报告及做出的安全评价结果

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各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可对安全评价报告质

量进行抽查，严禁无法律法规依据对安全评价报告组织行政性评

审并由企业支付相关费用。  

五、港口经营人应当将专项安全评价报告以及整改方案的落

实情况报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案。 

 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10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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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抄送：广东省港口协会。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10 月 28 日印发 
 


